附件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考条件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另：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鄂人社发〔2021〕38号），取得相应助理级专业技术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职称满3年或取得相应专业高级职称可申报相关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可按累计工作年限申报相应职业（工种）晋级评价。


附件2：
湖北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技师、高级技师评审资料             
                            NO.
	姓名
	
	单位
	

	申报职业（工种）
	
	级别
	

	材料目次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备注

	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份
	

	2
	职业工作年限证明
	份
	

	3
	身份证复印件
	份
	

	4
	学历证书复印件
	份
	

	5
	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6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
	份
	

	7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份
	

	8
	反映本人任职以来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工作总结
	份
	

	9
	反映本人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成果、本人发表的与所从事职业有关的专著、论文及技能竞赛、技术能手获奖证书复印件
	份
	

	10
	其他能证明本人工作业绩的书面材料复印件
	份
	

	11
	
	
	

	12
	
	
	



附件3：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层次
	
	学历证书编号
	

	报考工种
	
	报考等级
	

	原职业工种
	
	原等级
	
	原证书编号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参加工作时间
	

	联系方式
	
	考生来源
	国企 私企 个体 外商 港澳台商
学生 下岗失业 现役 农民工 公务员

	个人工作
简历
	


	考生报名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确认并承诺：
1、本人已阅读《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公告》，了解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员应具备条件要求。
2、本人愿意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接受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报考资格审核。
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一切证明材料和填写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若有不实或不符合条件情况，一经查实，本人愿意承担完全责任和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考试成绩、撤回相应证书、删除相应官网证书信息、违规违纪情况计入诚信档案和不予退还已交纳费用等）。
[image: 微信图片_20210317153007]以上承诺真实、有效，是承诺人本人的真实意愿。
本人（承诺人）签字（手写签名拍照附上）：例：



附件4：

湖北省智慧建造产业发展研究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复核申请表
	姓   名
	
	联系方式
	

	报考职业
	
	准考证号
	

	报考等级
	
	身份证号
	

	考试时间
	
	认定考场
	

	复核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

	原始成绩
	理论
	
	技能
	
	综合
	

	复核成绩
	理论
	
	技能
	
	综合
	

	申请复核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办公室：
              

年   月   日
	复核结果：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1.申请人对考试结果有疑问，可在当期考试认定结果公示期10个工作日内办理成绩复核手续，过期不予受理；
[bookmark: _GoBack]2.成绩复核是指对申请人答卷进行有无漏评，有无计分、总分、登分错误，是否有违纪记录或其他异常情况进行复查，本复核不包括对客观题及主观题的判分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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